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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大党校字〔2021〕7号 

 

关于用好“一网通办”开展干部教育培训 

学时统计上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单位： 

遵照中央《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》精神和《2018-2022 年

东北大学干部教育培训规划》要求，为进一步推动干部教育培训

与信息技术融合发展，提升管理服务质量，学校在“一网通办”

平台开设了“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统计上报”办事流程，用于开展

相关工作。具体要求如下。 

一、上报内容 

各单位推荐到上级的调训，以及组织全校、本系统和单位内

部的专题培训和业务培训；各分党委（直属党总支）组织开展的

理论中心组（扩大）学习和其他各类学习培训；各基层党组织的

党课。 

中共东北大学委员会党校文件 



 

 — 2 — 

培训项目由主办单位或学校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上报。同一个

培训项目不能多头上报。 

二、人员范围 

正科级（含）以上干部。临时外派或借调工作的，由派出单

位负责统计上报。 

三、时间和形式 

培训结束后的 10个工作日内，通过学校“一网通办”的“办

事服务大厅”下设的“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统计上报”办事流程（事

项编号：2020-115）进行统计上报。 

四、相关说明 

“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统计上报”办事流程由学校党校归口管

理。各单位上报数据后，由所在分党委的书记负责审核，再由党

校归档备案后，登录到学校干部培训学时查询系统中。干部可在

一网通办、智慧东大 APP、东北大学企业微信等平台进行查询。

请各单位高度重视、强化管理，指派专人负责，对干部参训情况

严格审核、规范上报。 

 

附：“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统计上报”使用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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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： 

 

“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统计上报”使用说明 

 

一、登录系统 

请登录学校“一网通办”（https://eone.neu.edu.cn/）—

—办事服务大厅——教工办事——选择服务部门“党委组织部”

——干部教育培训学时统计上报。 

二、输入培训基本信息 

进入表单页面，核对申报人基本信息（系统自动生成）后，

依次填写干部教育培训项目的年度、项目名称、开始时间、结束

时间、培训部门、参训地点、应完成学时和培训类型等信息。 

其中，培训部门和培训类型需在系统生成的下拉菜单中选

择。“应完成学时”的计算方法为：每 50分钟折算为 1 学时。 

三、填写培训学时记录 

填好基本信息后，请点击表格下方“下载培训记录上传模

板”，在模板中继续填写培训学时记录。表格中包含姓名、工号

（统一身份认证账号）、参训年度、参训时所在部门和实际完成

学时 5项。其中工号请填写 8位工资号，即：000XXXXX。参训时

所在部门可填写简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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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写完毕后，点击“请上传培训记录”按钮，将学时记录报

表导入系统。 

四、提交审核 

导入报表成功后，请点击页面最下方“提交”按钮。系统弹

出审批人对话框，默认为培训主办单位或归口管理部门所在分党

委的书记。确认无误后点击确定即提交审核。 

申报人可在办事服务大厅“个人中心”中查看审核进度。在

党校完成备案后一个工作日内，即可查询培训记录。 

因教育培训工作需要调整审批人的，请联系党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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